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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外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对外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易世达）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1,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55 元，募集资金总额 82,500 万元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779.78 万元，比计划募集资金 20,831 万元超募 

56,948.78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

信验字[2010]第 3-002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历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

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完成了

项目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目前该项目正常运营。 

2、公司于 2013年 5月 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廊坊华本油气技

术有限公司、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大连易

世达燃气有限公司。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1,530 万元，占该公司股份比例为

51%；廊坊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900 万元，占该公司股份比例



为 30%；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570 万元，占该公司股份比

例为 19%。  

3、公司于 2013年 6月 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淄博鑫能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淄博鑫能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土地、货币方式出资 5,100 万元，占新公司股份比例为 51%；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4,900 万元，占新公司股份比例为 49%。    

4、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27,855 万元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大连吉

通燃气有限公司 65%的股权。  

5、公司于 2014年 5月 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拟使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2014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止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

议案》，因协议对方未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实现增资协议中约定的全部前提条件，

为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超募资金安全，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

决定终止实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增资。 

6、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超募资金利息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 23,800 万元收购神光新能源有限

公司持有的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

司已于 2014 年 11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7、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持有的大连易

世达燃气有限公司 51%股权作价 1,530 万元、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 65%股权作

价 28,425 万元转让给大连天诚燃气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的股权

转让款项。 

二、本次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外转让情况 



（一）交易概述 

1、公司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鑫能

设备）49%的股权以 5,230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廊坊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廊坊华本）。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鑫能设备的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是因公司拟终止天然气行业相关业务。根据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将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拓展新的市场空间。

本次股权转让不违反《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的相

关规定。 

3、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廊坊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廊坊开发区科技谷园区青果路 99号 1405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子君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石油钻采设备、采矿设备、燃气设备的技术开发与服务、销售；

企业信息咨询，管道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燃气设备配件的销售。（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禁限经营的商品和项目除外） 

注：廊坊华本曾于 2013年与公司、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大连易世达燃气有限公司，现公司已将持有的易世达燃气 51%股权转让给大连

天诚燃气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廊坊华本的实际控制人刘子君及廊坊华本与公司

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名    称：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370300000002164 

住    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 1499号 



法定代表人：韩俊勇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 06月 27日 

营业期限：2013年 06月 27日至 2043年 06月 27日 

经营范围：对能源装备生产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期限至 2015年 12

月 31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淄博鑫能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100 51% 
货币、土

地使用权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900 49% 货币 

合计 10,000 100% — 

3、主要经营指标及资产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或 2014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41,159,807.44 

负债总额 54,735,967.49 

净资产 86,423,839.95 

营业总收入 -- 

净利润 -10,172,960.90 

（四）交易协议（即股权转让合同，简称：合同、本合同）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用于确定股权价值所依据的财务数据截止日（2014

年 12月 31日）。 

2、股权转让基准日：确定本合同项下目标公司股东权益的时日，自该日起

易世达在目标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义务转归廊坊华本享有。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

让基准日为廊坊华本支付全部转股价款之日。 

股权转让基准日之前的目标股权在目标公司的利益和责任归易世达，之后的

目标股权对目标公司的利益和责任归廊坊华本。 

3、转股价款及付款方式 



（1）转股价款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5230万元。 

（2）转股价款的支付：廊坊华本于本合同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向易世达支

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1500万元，廊坊华本承诺在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后 60

天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3730 万元。廊坊华本自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时起即取

得本合同项下目标股权。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外转让，因此股权转让后获得的

全部款项将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本次股权转让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角度，本次交

易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经济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战略调整的实际需要。 

三、专项意见说明 

1、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终止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项目并对外转让事项系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战略调整，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权转让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并对外转让股权事项。  

2、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王庆刚、程建新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1）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易世达本次拟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外转让事项，视为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中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3）本次转让实施后，公司应当充分关注转让价款的收取和使用情况，对

于股权转让价款中属于超募资金及转让收益部分应转回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综上，齐鲁证券对易世达本次拟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外转让事项

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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